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二(正文) 

 

 

为进一步提高内地[1]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

根据：  

 

  2003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

排》”）及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安排》附件；  

 

  2004 年 10 月 27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  

 

  双方决定，就内地在货物贸易领域和服务贸易领域对香港扩大开放及双方的金融合作签

署本协议。  

 

  一、货物贸易  

 

  （一）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内地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²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进

口货物须符合双方磋商确定的原产地标准。  

 

  2005 年双方已完成磋商的原产香港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载于本协议附件 1。本协议附件 1

是《安排》附件 2 表 1《享受货物贸易优惠措施的香港货物原产地标准表》的补充。  

 

  双方决定将《安排》附件 1《关于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实施》第五条的具体实施步骤修改

为：  

 

  “（一）提交  

 

  1．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香港的生产企业可向香港工业贸易署提交享受零关税的货物

清单。  

 

  2．香港工业贸易署应分别于每年 3 月 1 日和 9 月 1 日前，将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和认定后的货物清单提交商务部。  

 

  （二）磋商和公布  

 

  商务部对货物清单进行确认后转海关总署。海关总署与香港工业贸易署就有关货物的原

产地标准进行磋商。双方应于每年 6 月 1 日和 12 月 1 日前完成原产地标准的磋商，将有关

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补充列入《安排》附件 2 表 1，并对外公布。  

 

  （三）实施  

 

  内地将分别不迟于当年7月1日和第二年1月1日根据香港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

准予有关货物按照《安排》零关税进口。”  

 



  （二）对《安排》附件 2《关于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中的第五条内容修改为：  

 

  “五、本附件第二条第（二）款所称‘实质性加工’的认定标准，应采用双方同意的下

列标准：  

 

  （一）‘实质性加工’的认定标准可采用‘制造或加工工序’、‘税号改变’、‘从价百比’、

‘其他标准’和‘混合标准’。  

 

  1．‘制造或加工工序’是指在一方境内进行赋予加工后所得货物基本特征的主要制造或

加工工序。  

 

  2．‘税号改变’是指非一方原产材料经过在该方境内加工生产后，所得产品在《商品名

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四位数级的税目归类发生了变化，且不再在该方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

行任何改变四位数级的税目归类的生产、加工或制造。  

 

  3．‘从价百分比’是指完全在一方获得的原料、组合零件、劳工价值和产品开发支出价

值的合计与出口制成品离岸价格（FOB）的比值应大于或等于 30%，并且最后的制造或加工

工序应在该方境内完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原料价值+组合零件价值+劳工价值+产品开发支出价值  

 

——————————————————————————— ×100%≥30%  

 

  出口制成品的 FOB 价格  

 

  （1）‘产品开发’是指在一方境内为生产或加工有关出口制成品而实施的产品开发。开

发费用的支付必须与该出口制成品有关，包括生产加工者自行开发、委托该方境内的自然人

或法人开发以及购买该方境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拥有的设计、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或著

作权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支付金额必须能按照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第 7 条的协定》的有关规定明确确定。  

 

  （2）上述‘从价百分比’的计算应符合公认的会计准则及《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第 7 条的协定》。  

 

  4．‘其他标准’，是除上述‘制造或加工工序’、‘税号改变’和‘从价百分比’之外的、

双方一致同意采用的确认‘实质性加工’其它方法。  

 

  5．‘混合标准’，是指同时使用上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确定原产地。  

 

  （二）其他附加条件。当上述第（一）款的‘实质性加工’标准不足以确认原产地时，

经双方一致同意，可采用附加条件（如品牌要求等）。”  

 

  二、服务贸易  

 



  （一）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内地在《安排》和《〈安排〉补充协议》开放服务贸易承

诺的基础上，在法律、会计、视听、建筑、分销、银行、旅游、运输和个体工商户等领域进

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具体内容载于本协议附件 2。  

 

  （二）本协议附件 2 是《安排》附件 4 表 1《内地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和

《〈安排〉补充协议》附件 3《内地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的补充

和修正。与前两者条款产生抵触时，以本协议附件 2 为准。  

 

  （三）本协议附件 2 中的“服务提供者”，应符合《安排》附件 5《关于“服务提供者”

定义及相关规定》的有关规定。  

 

  三、金融合作  

 

  （一）内地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在香港设立分支机

构。  

 

  （二）内地允许符合条件的内地期货公司到香港经营期货业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  

 

  四、附件  

 

  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五、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协议于二 00 五年十月十八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 ——————————  

 

  1 《安排》中，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  

 

  2 进口货物不包括内地有关法规、规章禁止进口的和履行国际公约而禁止进口的货物，

以及内地在有关国际协议中作出特殊承诺的产品。 


